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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務學務系統操作手冊 

【研究生學位考試作業】 

教務學務系統網址：newacademic.tmu.edu.tw 

       【TMU 首頁→學生→基本資料→教務系統】 

一、登入教務資訊系統首頁 

 

 

輸入學校 Email 的帳號、密
碼，進行 google 認證 

點選「登入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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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請學位考試 

(一) 申請時間：依本校行事曆公告時間辦理。 

(二) 申請對象：預計當學期畢業且已取得指導教授同意的研究生。 

(三) 申請條件：1.完成或現修「研究倫理」。 

2.現修「碩士/博士論文」。 

3.博士生通過資格考試。 

4.完成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之應修畢業學分及門檻。 

(四) 申請單的簽核流程：學生申請→指導教授簽核→行政老師簽核→系所主管簽核→院長簽核(博士班)→簽報校長 

(五) 申請學位考試並上傳論文初稿附件。 

1. 申請路徑：點選「研究所學位考試」→「申請學位考試」→「新增」(圖示①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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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是否取得指導教授確認：申請前，請取得指導教授同意。(圖示①) 

3. 已透過 Turnitin系統比對論文初稿：依各系所學位學程規定辦理。(圖示②) 

4. 確認是否已修畢應修科目及相關考核規定： 

(1) 點選「學分進度查詢」可查詢畢業學分及門檻是否完成。(圖示③) 

5. 論文初稿及摘要附件上傳：依各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上傳附件。 

6. 確認填寫資料無誤，點選存檔→送出(圖示⑥~⑦) 

【學位考試申請畫面】 

 

① ② 
③ 

④ 

⑤ 

⑥ 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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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畢業門檻資料上傳： 

1. 請於左方功能列點選「畢業學分進度查詢」→「畢業門檻」→選擇「畢業門檻項目」(圖示②)，上傳系所學位學程規定的佐證資料。 

2. 點選「存檔」(圖示③) 

3. 完成後行政老師會再去做審查，審查通過後，可於「學分進度查詢」畫面內的「畢業門檻項目」查詢是否已審查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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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查詢申請進度 

(一) 路徑 1：「研究所學位考試」→「申請學位考試」→「查詢」→「簽核流程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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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修改申請資料：倘申請件被指導教授/行政老師/系所主管/院長退回，請至系統首頁，點選學位考試申請件超連結，進行內容修改，並

須於簽核期限內「送出」。 

 

 

 

 

 

中文介面點這↓ 英文介面點這↓ 

① 

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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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

可查閱被退回的原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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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資料修訂後，點選

「存檔」→「送出」 

⑥ 

④ 

⑤ 

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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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學位考試委員異動 

(一) 申請時間：簽報校長學位考試簽報名冊後、舉行學位考試前。 

(二) 申請對象：學位考試委員因故無法出席之研究生。 

(三) 申請流程：學生申請→指導教授簽核→行政老師簽核→系所主管簽核→院長簽核(博士班)→教務處核定。 

(四) 申請路徑：「研究所學位考試」→「申請考試委員異動」→「新增」(圖示②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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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填寫申請原因(圖示③)進行學位考試委員異動申請。 

(六) 勾選(圖示④)要異動的學位考試委員，並選擇要註記的按鈕。 

1. 「註記刪除」：該學位考試委員因故無法出席，欲申請刪除。(圖示⑤) 

2. 「新增委員」：新增替換無法出席的學位考試委員資料。倘資料庫無，請點選「自行新增」key in 委員資料。(圖示⑥) 

3. 「取消異動」：取消已上的註記。(圖示⑦) 

(七) 完成後點選「送出」(圖示⑧)至各關卡簽核後核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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⑧ 

⑥ 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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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撤銷學位考試 

(一) 申請時間：每學期公告之截止日前 

(二) 申請對象：已申請學位考試，尚未舉行且尚有修業年限者，或當學期已辦理休學者 

(三) 申請流程：學生申請→指導教授簽核→行政老師簽核→系所主管簽核→院長簽核(博士班)→教務處核定 

(四) 申請路徑：點選「研究所學位考試」→「申請撤銷學位考試」→「申請」(圖示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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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填寫撤銷原因(圖示③)後「送出」(圖示④)，至各關卡簽核後核定。 

 

③ 

④ 


